广州市环境技术中心2026年度遴选采购
代理机构采购需求说明书

一、采购需求内容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，为规范本单位采购行为，保障采购工作依法依规、公开公平公正实施，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并择优遴选采购代理机构，为我单位提供涵盖编制采购文件、组织采购活动、处理质疑投诉等全流程的采购代理服务，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：
1.工程、服务和货物等政府采购需求调查（如需要）。编制采购实施计划、需求论证（电子版和书面报告）等工作，为采购人后续采购提供参考。
2.编制代理项目采购工作计划，对项目提供咨询服务及需求论证服务。
3.编制、发售、澄清、修改、解释、组织论证采购文件，对技术条款和商务条款进行全面检查和完善，确保符合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要求，并办理采购文件备案。
4.制定评审方法、步骤、标准。
5.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或其他主管部门指定媒体上发布采购公告、中标（成交）公告，向供应商发出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，并对评审过程及未公开的评审结果保密。
6.发布采购文件，接受供应商报名（包括接受响应文件及代收、代退投标保证金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7.组织必要的现场踏勘、答疑会（如需要）。
8.负责接收和保管供应商递交的响应文件并组织评审。落实评审地点，主持评审活动，并做好评审记录。
9.对于政府采购项目，依法抽取专家并组建评审委员会；对于非政府采购项目，协助采购人组建评审委员会；
10.负责供应商资格性文件审查（如有其他要求除外）及组织工作，整理评审报告送采购人及有关部门；
11.答复供应商的询问和质疑，协助处理供应商投诉，必要时，协助采购人与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洽谈合同签订事宜；
12.配合采购人或上级主管部门对采购项目的监督检查或调取、补漏相关资料，确保采购全流程文件等档案完整，并向采购人提交一套完整的采购工作归档资料（含电子数据及其它有关文件）。
13.根据采购人需要，为采购人提供采购业务咨询、宣讲、培训等政策咨询及专业化技术服务。
二、服务期限
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。
三、代理服务费支付方式及报价方式
（一）支付方式。
按项支付。在本项目服务期内，按项目进行单次结算，即每个独立项目完成全部服务内容后单独进行费用结算，该费用由各项目的中标（成交）商支付。
（二）报价方式。
响应供应商的采购代理服务费费率，参照《广东省物价局粤价函〔2013〕1233号》规定的标准费率下浮，计算出综合折扣率作为报价，计算公式为：综合折扣率=响应供应商的费率÷标准费率×100%。综合折扣率不得大于100%，否则被视为无效响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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